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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6_96_87_E

5_8C_96_E9_83_A8_E5_c80_320617.htm 文化部关于严厉打击

违法进口音像制品的通知（文市函〔2006〕1355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

北京、上海、重庆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 近来，部分音

像出版发行单位严重违反国家有关音像制品进口的法律法规

，以套版套号等方式，未经批准，违法出版发行进口音像制

品。其中一些违法出版发行的进口音像制品含有国家规定的

禁止内容。这些擅自进口境外音像制品的违法行为既严重扰

乱音像市场秩序，又严重破坏国家文化进口管理制度，危及

国家文化安全，必须严厉禁止，坚决查处。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良好的音像制品进口秩序既有利于国内民族音

像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有利于我国履行国际承诺，保护国家

文化安全。各地、各有关部门和音像出版发行单位要高度重

视国家文化进口管理工作，认真执行各项管理法规，坚决把

好“文化海关”，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利益。 二、进口境外

（含我国港澳台地区）音像制品，必须经文化部批准。未经

文化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一律为违法音像制品。 三、

从2006年7月20日起至年底，对所有涉及违法出版发行进口音

像制品的行为，依法进行集中清理和查处，坚决打击各种违

法进口行为。 7月20日至8月20日为第一阶段，由从事音像制

品进口经营的出版发行单位进行自查自纠，自行清理违法违

规进口的音像制品，停止一切违法经营行为，并将涉嫌违法

的进口音像制品回收登记、封存后，交省、自治区、直辖市



文化厅（局）销毁。 自8月20日起至年底为第二阶段，凡发现

音像出版发行单位继续违法进口音像制品，一律依法从严处

罚，停止受理进口申请，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音像经营许可证

，并在全行业通报批评。 四、8月20日起，文化部及各地文化

行政执法机构将对部分音像出版发行单位的进口经营活动进

行日常检查。从事进口经营的出版发行单位要备齐有关进口

文件，以备核查。 五、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将印发所有经文化

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目录，并在中国文化市场网

（www.ccm.gov.cn）音像电影频道上开辟专栏予以公布。凡

与公布的进口音像制品目录特征不符的，一律由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机构依法查缴处罚。同时还将在专栏中及时发布各地

工作进展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